
第 192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1月27日

北京市朝阳区远安南二路2号院1号楼1至17层101内十二层08号

北京蜜莱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76773087

申  请  人

北京君智联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类：工业用固态气体；工业用石墨；酸；工业用氨水（挥发性碱）；二氧化锰；硫化剂；单

宁酸；醋酸盐（化学品）；工业用甲基苯；酒精；醚；工业用酚；生物碱；酮；醛；酯；工业

用琼脂；乳糖（原料）；化学用酵素；表面活性剂；工业用过氧化氢；蒸馏水；硅胶；工业用

同位素；柔软剂；除油漆外的水泥防水化学品；汽车燃料化学添加剂；玻璃遮光剂；电镀制

剂；气体净化剂；铸造制模用制剂；水净化用化学品；除水垢剂；制漆用化学品；抗氧剂；钻

探泥浆；和研磨剂配用的辅助液；墙纸清除剂；骨炭；化学防腐剂；过滤用炭；制颜料用化学

品；制冷剂；除杀真菌剂、除草剂、杀虫剂、杀寄生虫剂外的农业化学品；低温实验制剂；摄

影用化学制剂；未加工人造树脂；防火制剂；金属回火剂；焊接用化学品；水果催熟用激素；

工业用黏合剂；纸浆

第2类：食用色素；印刷油墨；可食用墨；已填充的打印机墨盒；打印机和复印机用墨水；金属

防锈制剂；天然硬树脂

第3类：抛光制剂；研磨剂；干花瓣与香料混合物（香料）；动物用化妆品

第4类：工业用油脂；燃料；酒精（燃料）；煤；工业用蜡；蜡烛；香味蜡烛；圣诞树用蜡烛；

申请日期 2024年02月04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1月28日至2025年04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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